
股票简称：

*ST

商务 股票代码：

000863

公告编号：

2011-12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组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

091512

号，我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已接受审查，目前公司重组事项在未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

准前仍具有不确定性

,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

联系电话：

0755-82900028

传真：

0755-82900098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03

号爱地大厦西座

25E

室

特此公告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1-01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3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一级物资集中采购线材类、塔材类

11-6-1

批

项目招标公布中标结果：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中天科技控股子公司上

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标铝包钢绞线、铝包钢芯铝绞线、钢芯铝绞线、钢芯铝合金导线、耐热铝合金

导线合计

2.90

亿元。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控股子公司中天日立光缆有限公司及上海中天铝线有限

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一批、 第二批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装置性材料

招标、南方电网公司

2011

年

220KV

、

110KV

线材类第一批采购项目中标钢芯铝绞线、铝包钢芯铝绞线、

铝合金导线、铝包钢绞线、

OPGW

光缆合计中标

5.33

亿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2011-25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

net/dqhd/sichu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王世兆先生、董事会秘书舒绍敏先生

和公司总会计师彭建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2011-17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集体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

net/dqhd/sichu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代理财务总监李直先生、董秘张宗俊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499

股票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1-024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与有关方面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

重组事宜尚需进一步论证，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依据

中国证监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8

日起连续停牌，并将在

5

个工作

日内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独立财务顾问将出具核查意见。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若公司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恢复交易，并且公司

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相关事项进展公告。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

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1-027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西部投资设立下属子公司的议案》，议案具体内容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的《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中卫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现将协议内

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卫市人民政府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订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方承诺

1

、在中卫工业园区投资

8

亿元，分两期建设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

2

、一期投资

4.5

亿元，新建年产

1

万吨邻苯二胺生产装置一套，年产

5000

吨

3

，

4-

二氯苯胺生产装置一

套，

2012

年

8

月份建成投产。二期投资

3.5

亿元，新建年产

1

万吨邻苯二胺生产装置一套及其他化工中间

体生产装置，

2013

年

10

月份建成投产。

3

、甲方在承诺期限内开工建设，并达产达效。

4

、项目环保治理和安全生产工艺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行设计、施工，并在今后生产过程中严

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

（二）乙方承诺及责任

1

、根据甲方工艺流程及中卫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工业园区投资强度要求，在工业园区为甲方规划工

业用地

500

亩（以实测数据为准）。土地出让收益除上缴国家和自治区的税费外，地方收益部分全部返还

甲方用于支持企业发展。土地出让年限

50

年。

2

、乙方为甲方在市区内提供

30

亩土地作为项目研发中心、职工公寓用地，由乙方按

"

招、拍、挂

"

程序

进行出让，甲方竞拍取得并享受相关土地优惠政策。

3

、乙方积极协助甲方在规定时间内办结项目备案、营业执照、土地使用权证、环评、安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等相关证照，审批费用由甲方负担。

4

、乙方负责为甲方平整场地，负责将园区上下水、供电、供热、天然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敷设至厂区

临路接点。免收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增容费。

5

、乙方协调金融机构对企业投资项目建设配套资金给予贷款支持。

（三）甲方享受优惠政策

1

、《国家西部大开发相关优惠政策》；

2

、《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3

、《中卫市投资指南》中的相关优惠政策。

（四）双方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各自承诺。

1

、甲方在协议签定

3

个月内不开工建设，乙方有权收回土地，注销土地使用权证；

2

、乙方所承诺的事项不能兑现，造成甲方推迟工期或损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3

、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损失，双方免责。

4

、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宁夏子公司的设立及项目的建设实施，满足了公司产品结构战略调整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的发展。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及抗风险水平。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及后续相关投资方案的实施周期长，项目建设用地尚需与当地主管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项目建成后受宏观经济政策及市场竞争影响，在产值和利税上存在一定经营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

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1-011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宜后续进展的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的内容，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集团

"

）约定相互

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额度，目前该担保的后续进展如下：

1

、本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申请

4,4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于

2011

年

6

月

3

日

到期。现由本公司继续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一年，利率为基准利率。

2

、本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闵行支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一

年，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5%

。

截止目前，公司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48,780

万元，占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的

13.66％

；

紫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9,784

万元，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10

亿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11－022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委托贷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委托人：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2

、委托贷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海曙支行）

3

、借款方：南通麦之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麦之香）

4

、委托贷款金额：

5500

万元

5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6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21.6%

一、委托贷款合同概述

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中行海曙支行、南通麦之香签署委托贷款合同，香溢租

赁将自有资金

5500

万元人民币委托中行海曙支行贷款给南通麦之香，委托贷款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年

利率

21.6%

。

根据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

总经理在单笔

6000

万元

(

含

6000

万元

)

额度以内

,

决定

公司短期投资、委托贷款，余额不超过公司总资产

20%

，且不超过公司净资产

35%

。

上述委托贷款相关标的未超过董事会授权。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名称：南通麦之香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人民东路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曹金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预包装食品、大米；粮食收购、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收购、销

售；建筑材料、水产品、日用百货销售；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款：

5500

万元人民币

2

、委托贷款用途：流动资金

3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4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21.6%

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香溢租赁在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南通麦之香，以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南通麦之香提供如皋市金荣广场一楼

456

平方米店房、第四层

4530

平方米商铺、两层

1622

平方米写

字楼

,

以及老松林饭店主体一二两层

1961

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担保，有利于控制本次委托贷款风险。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2

、香溢租赁与中行海曙支行、南通麦之香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由董事长闫清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本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东西

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出资权的议案”。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厚地稀土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权分别转让给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刘国辉、马克勤、成都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三方。

该事项的具体事宜请参见《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２

、本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新股东

以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议案”。

鉴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原出资方已发生变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与刘国辉、马克勤、成都

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等签署《出资协议书》。公司与德昌志能稀土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不变，作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新股东，刘国辉、马

克勤、 成都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三方以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０７４５％

股权作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出资投入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该事项的具体事宜请参见《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３．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董事长：

（闫清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２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对外投资其他出资方的出资形式的变化，仅是为加快项目进度，本公司出资额、出资方式、占有采矿

权的利益比例以及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实际运营安排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告的《对外投资公告》所

述的情况不存在重大变化。

一、对外投资项目前期公告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昌志能”）、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志能”）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名称预核准，以下简称“厚地稀土”或“新公司”）。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７．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以现

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２６．６７％

的股权；西昌志能以其拥有的“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价值中的

５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６６．６７％

的股权；德昌志能以现金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６．６６％

的股权。“德

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为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对该矿权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确认该采矿权的价值为人民币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该事项的相关

公告已发布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上。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设立， 注册资本：

７．５

亿元， 注册号：

５１３４２４０００００５８２１

，注册地：德昌县凤凰大道

３

段，法定代表人：刘国辉。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 采矿权系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给西昌志能颁发采矿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编号为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４９８

），采矿许可证注明：“采矿权人：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面积：

０．３１７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２０

万吨

／

年”在厚地稀土成立后，采矿许可证的转移即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目前办理时间

已超过两个月。

二、对外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鉴于本公司已出资

２

亿元参股厚地稀土，而西昌志能原计划用于出资的采矿权证迟迟无法办理转移，

为加快项目进度，保障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经出资方共同协商决定由“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及西

昌志能的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先生直接以西昌志能股权作为出资投入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股东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出资权的议案”、“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以西

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议案”。上述事项属于不需股东大会批准的事项。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权分别转让给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刘

国辉、马克勤、成都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三方，转让具体情况见第四章《投资标的的基本情

况》。

作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新股东，刘国辉、马克勤、成都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以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０７４５％

股权作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出资投入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出资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合作方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出资方的股权结构情况请参见第四

章《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资产为“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四川立诚矿

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矿权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确认该采矿权的价值为人民币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确认西昌志能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值为

６４０４１．４４

万元，按此评估价值计算，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８．０７４５％

股权价值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中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６３８２８．５７

万元与前次评估报告关于“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的评估价值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存在一定差额。

差额原因系《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中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的价格数据的分析，本次评

估采用平均售价法选取

ＲＥＯ７０％

品位的稀土精矿近三年不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２１１５０

元

／

吨， 根据当地结

算情况，下降

１％

品位价格下降约

２００

元，计算

６０％

的稀土精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５０

元

／

吨。而前次评

估报告中“计算

６０％

的稀土精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２２．８６

元

／

吨。”该参数的差异导致最终评估价值发

生了小幅变化。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剩余

２１．９２５５％

股权，由厚地稀土以现金方式收购，收购完成后西昌志能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厚地稀土全资控股子公司。

三、相关法人股东介绍

（一）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西昌市胜利路

５０

号；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

国辉；经营范围：电解铜、冰铜、铜精矿、铜制品、开采加工多金属矿、钢材、建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二三类机电产品、矿产品、玻璃、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糖、饮料、日杂、农副土特产品、种养殖业。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额 比例

刘国辉

１０７３．７１８８ ２１．４７４４％

马克勤

１３６６．１０７７ ２７．３２２２％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５６０．１７３５ ５１．２０３４％

合 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前次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评估基准日到本公告日，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

了变更，但是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与上次公告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国辉先生。

西昌志能主营业务为稀土矿的开采、冶炼。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５３

号》审计报告对西昌志能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的财务报告审计后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西昌志能资产总

额为

７３９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４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９５

万元、报告期内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该公司所有股东均已同意将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投入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西昌

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投入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后，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表：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额 比例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３９０３．８３ ７８．０７４５％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９６．１７ ２１．９２５５％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二）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德昌县德中路；注册资本：

２２０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国辉；经营

范围：轻稀土开采、洗选冶炼及应用产品开发（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该公司由刘国辉先生全资控股。

（三）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西安村

１７

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国辉；经营范围：经济林果种植等。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姓名

（

名称

）

出资额

（

万元

）

所占比例

刘国辉

１２００ ６０％

沙力之

１００ ５％

刘国芳

１００ ５％

刘戈帆

１００ ５％

张平筑

５００ ２５％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国辉先生。

（四）本公司与上述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公司投资厚地稀土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原出资情况如下表：

出资方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权比例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现金

２６．６７％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

“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

”

采矿权

７８．５１％

权益

６６．６７％

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现金

６．６６％

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出资权转让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出资情况如下表：

出资方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权比例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０

现金

２６．６７％

刘国辉

１３７５２．５

西昌志能

２１．４７４４％

的股权

１８．３４％

马克勤

１７４９７．５

西昌志能

２７．３２２２％

的股权

２３．３３％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８７５０

西昌志能

２９．２７７９％

的股权

２５．００％

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现金

６．６６％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国辉先生，

故此刘国辉先生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权比例为

５０％

。

马克勤先生与本公司并无关联关系。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德昌县凤凰大道三段，经营范围：稀土硅铁、

稀土硅镁、硅钢、硅钙、硅锰、锰铁、铬铁等产品。

（三）“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基本情况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系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德昌大陆槽稀土矿”情况如下：

采矿权证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给西昌志能颁发采矿许可证（

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４９８

）。

有效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矿区面积：

０．３１７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２０

万吨

／

年产。

◆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矿权出具的 “川立评字 【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估价值为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资产评估基本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范围内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保有资源储量（

１２２ｂ＋３３３

）

１３９．６２

万吨，金属氧化物量

（

ＲＥＯ

）

７４６０８．２０

吨，平均品位

５．３４％

。其中：（

１２２ｂ

）类矿石量

６１．８２

万吨，（

３３３

）类矿石量

７７．８０

万吨。

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１２４．０６

万吨，可采储量

１１５．５

万吨，

ＲＥＯ

平均品位

５．３４％

。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采、选规模

２０

万吨

／

年，矿山评估计算期为

６

年

１

个月。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和对当地市场的分析，按照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

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德昌县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价值为

人民币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叁仟陆佰捌拾陆万贰仟壹佰元整。

该项资产无设定担保获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该资产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四）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评估情况

１

、经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５３

号》审计

报告对西昌志能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的财务报告审计后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西昌志能资产总额为

７３９１

万

元，负债总额为

６４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９５

万元、报告期内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２

、经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

估报告确认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值为

６４０４１．４４

万元。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 －

固定资产

６

，

４９５．５９ ６

，

６５８．４６ １６２．８７ ２．５１

无形资产

８４５．５３ ６３

，

８２８．５７ ６２

，

９８３．０４ ７４４８．９５

资产总计

７

，

３９１．１２ ７０

，

５３７．０４ ６３

，

１４５．９１ ８５４．３５

流动负债

６

，

４９５．５９ ６

，

４９５．５９ － －

负债总计

６

，

４９５．５９ ６

，

４９５．５９ － －

净 资 产

８９５．５３ ６４

，

０４１．４４ ６３

，

１４５．９１ ７０５１．２５

其中无形资产即为“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２００８

）要求、《探矿权采

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本项目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矿业

权价值估算，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６３８２８．５７

万元。评估相关的信息如下：

●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Ｐ

—采矿权评估价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ＣＩ

—

ＣＯ

）—年净现金流量；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１

，

２

，

３

，

４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

评估主要参数：该矿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根据“露天开采技术指标的说明”，矿区范围内已探

明资源储量可全部开采，本次评估拟定设计损失为

５％

，将采矿回采率

９８％

，可采储量

１１５．５

（万吨），

ＲＥＯ

平

均品位

５．３４％

。该矿采出稀土原矿全部入选，最终产品为稀土精矿，评估拟定

６０％

品位的稀土精矿，故本次

评估产品方案选取为稀土精矿，精矿综合品位为

６０％

。

●

该矿为改扩建矿山，评估拟定矿山改扩建期为

１８０

天，即

６

个月，即今年

６

月底完成改建工程。则本次

评估估算期为

６

年

１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次评估报告“川立评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号”中“该

矿为改扩建矿山，评估拟定矿山改扩建期为

１８０

天，即

６

个月，则本次评估估算期为

６

年

７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上述两种说法系评估机构采用的估算期定义未统一，但两家评估机构在确定评估价值时

所采用的计算参数均为

６

年

１

个月，即矿山服务年限

Ｔ

为

６．０８

年，服务年份均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根据中国铁合金在线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到

１２

月价格上涨约

５６％

。在基准日至报告日，不含税

价格在

６５０００－－７２０００

元

／

吨。考虑到稀土矿产的特殊性以及近期国家对于稀土资源开采量的控制，根据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的价格数据的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平均售价法选取

ＲＥＯ７０％

品位的稀土精矿近三年

不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２１１５０

元

／

吨，根据当地结算情况，下降

１％

品位价格下降约

２００

元，计算

６０％

的稀土

精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５０

元

／

吨。

●

年销售收入

＝

稀土精矿年产量

×

稀土精矿销售价格

＝

原矿产量

×

原矿地质品位

×

（

１－

贫化率）

×

选矿回

收率

÷

精矿品位

×

精矿售价

＝２０×５．３３４３％×

（

１－５％

）

×７５％÷６０％×１９１５０＝２４２６１．０２

万元

固定资产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７

，

４７６

，

０６５．７８ ７

，

４７６

，

０６５．７８ ９

，

３６４

，

４０８．００ ７

，

８３４

，

５９１．７５ ２５．２６ ４．８０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

３９

，

６９８

，

３４８．９８ ３９

，

６９８

，

３４８．９８ ４９

，

１７２

，

５１０．００ ４１

，

２９２

，

７８１．００ ２３．８７ ４．０２

机器及电子设备

１３

，

０７５

，

５１５．００ １３

，

０７５

，

５１５．００ １７

，

２１４

，

９３２．００ １２

，

７６９

，

１５９．００ ３１．６６ －２．３４

车辆

４４４

，

１８８．１６ ４４４

，

１８８．１６ ５０４

，

８８５．００ ４２６

，

２８５．００ １０．０９ －４．０３

土地

４

，

２６１

，

８２６．１０ ４

，

２６１

，

８２６．１０ ４

，

２６１

，

８２６．１０ ４

，

２６１

，

８２６．１０ － －

合计

６４

，

９５５

，

９４４．０２ ６４

，

９５５

，

９４４．０２ ８０

，

５１８

，

５６１．１０ ６６

，

５８４

，

６４２．８５ ２３．９６ ２．５１

评估报告中所述两宗土地土地证遗失问题，目前已解决，土地证已由国土局补发。西昌志能所属房屋

及建筑物由于在矿区，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尚未开展对该等房屋办理产权证的业务。根据《出资协议书》，乙

方、丙方、丁方已承诺对“资产存在权属纠纷或法律瑕疵，由乙方、丙方、丁方负责解决”。

３

、资产评估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资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说明》。

《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中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６３８２８．５７

万元与前次评估报告关于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权的评估价值

６３６８６．２１

万元存在一定差额。差额原因系《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中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的价格数据的分析，本次评估采用平均售价法选取

ＲＥＯ７０％

品位的稀土精矿近三年不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２１１５０

元

／

吨，根据当地结算情况，下降

１％

品位价格下降约

２００

元，计算

６０％

的稀土精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５０

元

／

吨。而前次评估报告中“计算

６０％

的稀土精矿的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２２．８６

元

／

吨。”该参数的差异导致最终评估价值发生了小幅变化。

五、《出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注册资本及各方出资额、方式及出资比例

出资方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权比例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

甲方

）

２００００

现金

２６．６７％

刘国辉

（

乙方

）

１３７５２．５

西昌志能

２１．４７４４％

的股权

１８．３４％

马克勤

（

丙方

）

１７４９７．５

西昌志能

２７．３２２２％

的股权

２３．３３％

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

丁方

）

１８７５０

西昌志能

２９．２７７９％

的股权

２５．００％

德昌志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

戊方

）

５０００

现金

６．６６％

（二）公司组织形式

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立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

５

人，其中甲方委派

２

人，乙方、丙方、

丁方共同委派

２

人、戊方委派

１

人。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任期三年。

（三）违约条款

１

、出资各方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支付出资金额时，每逾期

１

天，违约方应向另一方缴付出资金额

的

０．０５％

，作为违约金。

２

、由于出资各方任何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除应按出资金额的

０．１％

支

付违约金外，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也可以要求解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如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

（四）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出资各方签字或盖章，并经各自审批程序完成之日起生效。生效后，由各方协商组建公司筹

建机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开设银行帐户和其它筹建事宜。

（五）其他重要条款

◆

出资规定

３．１

甲方、戊方的出资已经实际缴足；乙方、丙方、丁方的出资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之前缴足。

３．２

各方保证作为出资的财产是其自有财产，否则因此给本协议其他各方或公司造成损失的，该方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３．３

出资人各方应当依法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方式、期限和数额，履行出资。

３．４

乙方、丙方、丁方的保证：

３．４．１

截止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丙方、丁方已经依照法律规定足额缴清其对西昌志能的出资；乙方、

丙方、丁方合计持有的西昌志能

１００％

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法律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权属纠纷、抵押权等），

不会有任何第三方对该股权主张任何权利，否则因此给甲方造成纠纷或损失的，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３．４．２

截止本合同签订之日，西昌志能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采矿权、固定资产等）不

存在任何权属上的纠纷及其他法律瑕疵，西昌志能的所有对外债务已经得到全部清偿；本合同签订后，如

果发现西昌志能另有未清偿的债务，或其资产存在权属纠纷或法律瑕疵，由乙方、丙方、丁方负责解决；乙

方、丙方、丁方不承担该等责任的，甲方有权通过处置乙方、丙方、丁方股权的方法解决该等问题，乙方、丙

方、丁方应当对此予以完全配合。因前款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丙方、丁方向甲方承担连带违约责

任。

３．４．３

第

３．４．１

、

３．４．２

所述之乙方、丙方、丁方应当向甲方承担的连带违约责任为甲方对厚地稀土认缴

出资额相对应的货币金额；一旦发生该等违约责任，戊方对该责任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６

自用于出资股权评估基准日始至该股权变更至厚地稀土止，该股权产生的所有收益归厚地稀土

所有。

◆

出资前提

甲方出资以如下两点为前提：（

１

）乙方、丙方、丁方承诺将使厚地稀土

１００％

控股西昌志能，以达到控

制采矿权的目标。（

２

）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承诺原有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继续生产经营。

◆

业绩承诺

乙方、丁方、戊方承诺：在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存续期间，（一）甲方本次投资的资产年度收益

率最低达到

１５％

，如不能达到，由乙方、丁方、戊方以现金方式补足；（二）甲方本次投资资产的清算价值不

低于

２

亿元人民币，如不能达到，由乙方、丁方、戊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乙方、丁方、戊方以其持有的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对上述承诺进行担保。

六、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系以自有资金

２

亿元对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公司进行本次投资的目

的系为拓展公司产业领域、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看好稀土产业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及本项目拥有

的稀土资源、战略合作方在稀土产业领域广泛的经营经验和技术实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如下：

稀土矿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存在项目运营中的市场风险。鉴于此，本次投资各方已在《出资协议书》中

约定：“乙方、丁方、戊方承诺：在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存续期间，（一）甲方本次投资的资产年度收

益率最低达到

１５％

，如不能达到，由乙方、丁方、戊方以现金方式补足；”该项条款的确立，将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上市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许可证（

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４９８

）有效期限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如到期后无法通过政府

有关部门进行续期，将严重影响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持续运营，上市公司存在财产损失的风险。

鉴于此，本次投资各方已在《出资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丁方、戊方承诺：

．．．．．．

（二）甲方本次投资资产的清

算价值不低于

２

亿元人民币，如不能达到，由乙方、丁方、戊方以现金方式补足。”该项条款的确立，将在一

定程度上防范上市公司的财产损失风险。

该公司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稀土矿的回收率尚未达到评估报告预计的水平（现有工艺正常生产时

综合选矿回收率约

４０％

，评估采用精矿综合回收率为

７５％

），即便按照计划对现有的稀土矿处理生产线实

施技改，最终能否达到评估报告预计的水平具有不确定性；

对该稀土项目，本公司仅参股

２６．６７％

，由合作方控制，本公司并不能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如评估报告所言，“该矿经多年经营建设，矿山现已具备一定的采选规模，有七个采矿点，根据资料，

剥离量达

４８

万立方。

２００８

年生产原矿约

５

万吨，

２００９

年因经济原因未生产，

２０１０

年因稀土价格上涨，生产原

矿量为

８．６

万吨，但由于多种原因，自建矿起从未连续正常生产。”请投资者关注此矿过去从未连续正常生

产这一事实。

（三）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稀土产业目前市场环境良好，处于国家扶持与保护的阶段，本公司在原有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的

基础上，通过投资设立“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进军我国稀土产业，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

构，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出资协议书》

４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采矿许可证（

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４９８

）

５

、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川立评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号”《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６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７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５３

号》审计报告

８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１

号》评估报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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